
市政协东城街道石柱镇
联络组“民生议事堂”揭牌

用好全新履职形式
推动民生问题解决

本报讯（融媒记者 程明星 颜元

滔） 日前，市政协东城街道联络组、

石柱镇联络组“请你来协商·民生议事

堂”相继揭牌，并开展首场专题协商

会。市委常委、统战部部长、市政协党

组副书记吴东明参加东城街道专题协

商会，市政协副主席陈梅娅分别参加

东城街道和石柱镇专题协商会。

“数字赋能，打造云端议事堂，提

高品牌知名度与影响力”“紧扣中心大

局，在优化选题上下功夫；突出深度广

度，在调查研究上下功夫”“善用政协

委员资源，凝聚政协委员力量，做一件

成一件，激发政协委员参政议政热

情”⋯⋯在东城街道“民生议事堂”，与

会人员围绕产业升级、城市更新、项目

落地等各项工作展开热烈讨论，提出

想法和建议。

吴东明说，“民生议事堂”是政协

委员履职的全新形式，要选好“民生”

这个主题，进一步助力市委、市政府科

学决策、精准施策；要用好“议”这个方

法，区别于“定”，力求让“商量”的重心

更加下沉，氛围更加浓厚，定位更加明

确；要做好这件“事”，一抓到底、发挥

韧劲，推动民生问题妥善解决。

在石柱镇下里溪村，与会政协委

员围绕石柱省级湿地公园建设的相关

工作提出了意见和建议。相关领导及

负责人逐一进行答复。

陈梅娅说，今年是十五届政协开

局之年，希望石柱镇联络组大力推动

“民生议事堂”建设迈上新台阶、展示

新作为、呈现新气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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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报讯（融媒记者 吕晓婷 通讯

员 吕姗姗） 日前，记者在江南街道高

川花苑东门与万国城中央道路间的积

水点改造工程施工现场看到，该路段已

搭建起围挡，施工人员正在进行管段回

填施工，只剩硬化、养护作业等路面恢

复工作。

据悉，该路段以前存在雨水管道管

径小、流水不畅等问题，一下雨就容易

造成城市内涝，影响市民出行。为解决

这一问题，市水投排水有限公司启动改

造工程，通过铺设雨水井、改造排水管

道管径、升级排水管网等措施提升排水

管道排水能力，解决该路段内涝积水问

题，保障市民畅通出行。

这是市水投排水有限公司开展城

区积水点改造的一个缩影。近年来，市

综合行政执法局市政管理处通过前期

实地考察、检测，综合多方意见，共排查

出金胜路紫荆花苑附近、华丰路雕塑公

园、金山西路经济开发区派出所附近等

12 处中心城区的积水点。市水投集团

水利水电勘测设计有限公司根据每个

积水点的位置、特点及存在问题逐个

设计改造方案，统筹设计排水管网，并

由市水投排水有限公司作为建设单位

逐一对积水点进行治理改造。

按照“先急后缓、突出重点”的原

则，市水投排水有限公司对 12 处积水

点进行全面治理，完善城区范围内排水

设施功能。在施工过程中，该公司加强

现场管理，科学安排，采取分期围挡的

施工方式，最大限度降低对市民出行的

影响。

“积水点改造需要打出组合拳，扩

大管径、疏浚淤泥。流水流量大了，排

水速度也就跟上了。”市水投排水有限

公司管网运维处主任应廉正说。华丰

路是城区的主要积水路段之一，该公司

通过对华丰路雕塑公园积水点进行改

造，并经过清淤疏通，大大提升该路段

的排水速度。

目前，城区 12 处积水点改造工程

已基本完工。下一步，市水投排水有限

公司将对各个改造工程进行检查验收，

评估整治效果，真正消除积水问题，切

实提升管道排水能力，改善城区容貌，

优化城区出行环境。

提升管道排水能力 优化市民出行环境

城区12处积水点改造工程基本完工

本报讯（融媒记者 童英晓） 5 月 7

日，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浙江省综合行政

执法条例》执法检查动员部署视频会

议。市领导陈美蓉、程学军、章锦水、胡

潍伟、胡天忠、杨兵、马雄英、谢纯在永康

分会场参加会议。

会议介绍了《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

条例》出台后实施情况和《浙江省综合行

政执法条例》执法检查实施方案。

据悉，浙江是全国唯一的“大综合一

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国家试点。本次执

法检查将发挥人大职能优势，聚焦政府

及其部门在贯彻条例和推进改革中的责

任落实情况、执法事项管理落实情况、执

法协同情况等重点内容，推动解决改革

实践中的现实问题，积极助推“大综合一

体化”行政执法改革。

会议指出，要切实增强做好执法检

查工作的政治自觉、思想自觉、行动自

觉。开展这次执法检查是服务助推中

央和省委改革、决策落地落实的具体

行动，是监督推动依法行政和法治政

府建设的有力举措，是构建立法与法

规实施闭环链条的现实要求。要认真

组织开展好此次执法检查，推动《浙江

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各项规定要求

落实到位。

会议强调，要聚焦浙江“大综合一

体化”行政执法改革大场景，把握执法

检查任务和要求，积极跟进改革试点

任务，全面落实条例创设的规定，推动

解决改革实践中的突出问题；要加强

统筹协调，注重衔接配合；要拓展思路

理念，创新方式方法；要深化宣传报

道，营造良好氛围，确保执法检查工作

顺利开展，并取得实效。

省人大常委会召开《浙江省综合行政执法条例》执法检查动员部署会议

把握要求压实责任 确保执法检查取得实效

本报讯（融媒记者 颜元滔 通讯

员 徐楠） 5月6日，以“法治信访，以民

为本”为主题的浙江省《信访工作条例》

（以下简称《条例》）集中宣传月活动启

动仪式举行。市委副书记、政法委书记

陈建勋在永康分会场参加会议。

据悉，《条例》于 5 月 1 日起正式施

行，是新中国成立以来制定出台的第

一部全面规范信访工作的党内法规。

党中央、国务院制定《条例》，对于坚持

党对信访工作的全面领导，理顺信访

工作体制机制，完善信访事项处理程

序，构建信访工作监督体系，实现对信

访工作领域的全覆盖，进一步规范和

加强新时代信访工作，具有里程碑意

义，为做好新时代信访工作提供了基

本遵循。

按照省信访工作联席会议的统一

部署，我市将 5 月定为《条例》集中宣传

月，并从 5 月 6 日开始全面开展《条例》

学习、培训、宣讲等各项集中宣传活动。

具体内容主要包括开展一次“下基层、

送《条例》、大接访”活动、组织一轮各层

次的学习培训、掀起一股《条例》随处可

见的宣传热潮、开展“一周一次”的《条

例》宣传“云端”推送、征集一批《条例》

宣传书法作品、寄送一批“致‘两代表一

委员’的公开信”等“六个一”项目，切实

推进《条例》进乡村、进社区、进学校、进

企业、进单位，在全社会营造办事依法、

遇事找法、解决问题用法、化解矛盾靠

法的良好环境，进一步提升我市信访工

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我市启动《信访工作条例》集中宣传月活动
开展“六个一”项目，提升信访工作法治化规范化水平


